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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5 月

10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。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、《安

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、《安徽世林

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制度》《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

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第七届董事会第

十五次会议相关会议资料后，依据客观公正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

立场，现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

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《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的议案》，我们认为：

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于安徽世林照明股份

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》（容诚专字[2024]230Z0136号），

真实、公允、准确地反映了公司 2021 至 2023 年非经常性损益情况，

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的议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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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关于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鉴证报

告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《关于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鉴证

报告的议案》，我们认为：公司编制的《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

内部控制有效性自我评价报告》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由容诚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

制鉴证报告》（容诚专字[2024]230Z0135 号），真实、客观、全面地

反映了目前公司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行的实际

情况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

制鉴证报告的议案》。 

三、《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议案》的独立

意见 

经审阅《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议案》，我

们认为：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安徽世林照明

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》（容诚专字

[2024]230Z0138 号），真实、公允、准确。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

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况。 

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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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。 

四、《关于对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《关于对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的议案》，我们认为：公司对

2021 年度、2022 年度已披露的财务数据的更正系根据《企业会计准

则第 28 号-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的，该等更正是必要的、合理的，能够确保

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，更加客观、准确、合理地反映公司相关年度

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对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的议案》。 

五、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鉴证报告的议案》的独立

意见 

经审阅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鉴证报告的议案》，我

们认为：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于安徽世林

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鉴证报告》（容诚专字

[2024]230Z0137 号），真实、公允、准确、合理地反映公司相关年度

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鉴证报告的议

案》。 

六、《关于更正<公开转让说明书>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《关于更正<公开转让说明书>的议案》，我们认为：公司

根据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司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的事项符合《企业会

计准则第 2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《全国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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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等相关规定及要求，更正

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更正<公开转让说明书>的议案》。 

七、《关于更正<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>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《关于更正<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>的议案》，我们认为：

公司根据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司《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的事项

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

正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等相关规

定及要求，更正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更正<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>的议案》。 

八、《关于更正<2023 年年度报告>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《关于更正<2023年年度报告>的议案》，我们认为：公司

根据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司《2023 年年度报告》的事项符合《企业

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《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等相关规定及要求，更

正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更正<2023 年年度报告>的议案》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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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

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陈燕生 ________________ 

 

2024年 5 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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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

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张传明 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2024年 5 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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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

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李劲草 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2024年 5 月 10日 

 


